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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改革完善市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 

实施方案》解读 

 

  一、我市出台《关于改革完善市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

称《实施方案》的背景是什么？ 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，坚持把

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。我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，随

着财政科技经费的快速增长，如何管好用好科研经费，更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，

促进科技事业发展愈发重要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，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

权和经费使用权，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、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。

李克强总理指出，要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，努力消除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。

2022 年 5 月 6 日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

用管理的实施方案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14 号），共提出 26 条政策，主要从扩大科研

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、完善经费拨付机制、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、减轻科研人员事

务性负担、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与支持方式、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、组织

实施等 7个方面对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作出改革完善。为对标省的政策精神，因地

制宜制定适应我市实际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，我市研究出台了《实

施方案》。 

  二、《实施方案》具体在哪几个方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？ 

  《实施方案》坚持遵循科研活动规律，本着应放尽放的原则，赋予科研人员更大

的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。 

  一是扩大预算编制自主权。预算科目从十项以上精简为设备费、业务费、直接人

力资源成本费 3项，不需再编制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等具体费用预算。精简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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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算说明。除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外，其他费用只需提供基本测算说明，不需“事

无巨细”逐项列明。 

  二是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。下放设备费和间接费用调剂权，由项目承担单位根据

实际需要自主调剂。除设备费外的其他费用调剂权，全部由项目承担单位下放给项目

负责人自主据实安排。 

  三是扩大“包干制”试点范围。进一步将人才类、基础研究类、软科学研究类中

部分实行定额自主的科研项目纳入“包干制”试点范围。同时探索将经费“包干制”

从项目层面扩大到科研机构层面，选择部分具备条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开展科研经

费“包干制”试点。 

  四是扩大结余资金留用自主权。在结余资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统筹用于其他科

研活动的直接支出的基础上，优先考虑原项目团队的科研项目需求，健全结余资金盘

活机制，加快结余资金使用进度。 

  三、《实施方案》在加大对科研人员激励力度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？ 

  《实施方案》以人为本，进一步加大对科研人员的创新激励，不断激发科研人员

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 

  一是提高间接费用比例。《实施方案》明确不再分级设定比例，统一提高科研项

目间接费用比例至不超过 30%，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，进一步提高至不超过

60%。间接费用可全部用于绩效支出。 

  二是开展稳定性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。允许部分试点单位在财政稳定支

持科研项目的经费中提取不超过 20%作为奖励经费。 

  三是扩大直接人力资源成本费开支范围。允许将科研辅助人员的社会保险补助、

住房公积金等纳入直接人力资源成本费科目列支。 

  四是动态调整绩效工资水平。允许市属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可结合单位实际情况，

向主管部门申报动态调整绩效工资水平，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市财政局备案或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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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《实施方案》在科研经费拨付环节上有哪些优化？ 

  《实施方案》在完善拨付流程、明确拨付时限、压实拨付责任上做出优化，有效

提高科研经费拨付效率。 

  一是建立项目经费分类拨付机制。根据不同科研项目的资金需求、支出进度等，

合理制定经费拨付计划，首笔拨付资金比例充分尊重项目负责人意见。 

  二是建立科研经费预拨机制。允许在部门预算批复前预拨科研项目经费，切实保

障科研活动需要。 

  三是明确科研资金拨付时限。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 30 日内，

将经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。 

  四是建立科研经费到账反馈机制。项目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在项目

立项、资金下达后及时将相关信息告知项目承担单位。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告知项目

负责人，确保科研活动顺利开展。 

  五、《实施方案》在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方面有哪些举措？ 

  《实施方案》聚焦经费报销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，从 4个方面减轻科研人员负

担。 

   一是全面落实科研助理制度。鼓励项目承担单位通过购买财会等专业服务方

式充实科研财务助理队伍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科研财务助理所需人力成本费用

可通过科研项目经费等渠道统筹解决。 

  二是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。允许科研活动所需城市间交通费、国际旅费，可在

业务费中列支；允许项目承担单位对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、市内交通费和难以

取得发票的住宿费实行包干制。 

  三是推进科研经费无纸化报销试点。支持项目承担单位建立健全内部办公、科

研、财务报销、资产管理等一体化信息平台，让科研人员少跑路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

报销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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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是简化验收结题财务管理。科研项目结题验收时，可由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第三

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，项目主管部门不再组织财务专家进行现场核查。探

索选择部分创新能力和潜力突出、创新绩效显著、科研诚信状况良好的高校、科研院

所作为试点单位，由其出具科研项目经费决算表作为结题依据，取消科研项目结题财

务审计。 

  六、《实施方案》在对科研经费管理进一步松绑的同时，如何实现有效监管？ 

  《实施方案》通过联合监管、强化主体责任和结果应用等方式，进一步完善监管

机制。 

  一是加强联动监管。强调审计监督、财会监督与主管部门日常监督的贯通协调，

增强监督合力。创新监管方式，实行随机抽查，提高监管效率。 

  二是强化项目承担单位法人责任。项目承担单位要动态监管经费使用并实时预

警提醒，确保科研经费合理规范使用， 

  三是强化监管结果应用。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，将科研经费使用情况

纳入科研诚信记录管理，对失信行为实行追责和惩戒。 

  七、《实施方案》如何做好政策的落地实施？ 

  为推动新旧政策无缝衔接，《实施方案》从几个方面明确具体要求。 

  一是及时清理修改相关规定。包括我市此前已印发实施的《肇庆市科技项目及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，确保政策措施的统一。 

  二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在宣传方式上实现传统和创新相结合，通过报刊、门户

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方式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。培训上要实现专题培训和日常培训相

结合，确保科研人员、财务人员、审计人员充分理解政策措施。 

  三是强化督促指导。《实施方案》在多方面都作出新的突破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

服务意识，加强业务跟踪指导，并进一步细化政策举措，及时研究解决政策实施过程

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，确保改革取得新成效。 


